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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控院政字[2016] 7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公布《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的通知 

 

各单位： 

为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现代大学工程教育

培养体系的要求，充分发挥专家治教的作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

和教育质量，成立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现将《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公布如下：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对本科教学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现

代大学工程教育培养体系的要求，充分发挥专家治学的作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特成立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本

章程。 

第二条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按照党的

教育方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依照科学、

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三条 教指委由部分学院专家学者、教学一线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

成员一般 11-13 人。教指委委员由学院党政联席会提名，并征求各基层教学单位

意见后确定。教指委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与学院党政管理团队任期相同。 

第四条 教指委设主任委员 1 人，常务副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1-2 人，

顾问若干人。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在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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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员中提名，经教指委表决通过。国家级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作为顾问参与学

院教指委的工作。 

第五条 教指委设秘书 1 人，由学院教学秘书兼任。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

工作秘书若干人。 

第六条 教指委委员因退休、工作变动等情况，不便或不能履行其工作职责

时，由本人或教指委提出变动申请，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确定增补人选。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教指委贯彻落实校本科生院和学院党政联席会有关教学的会议精神，

围绕学院整体教学工作，针对学院教学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开展咨询、评议审议，

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 教指委具体负责研究探索学院教学改革发展方向，指导学院和系（所）

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社会实践、大学生创新活动、

文化素质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与检查等工作。 

第九条 具体工作如下： 

（一）审议学院重大教育教学改革方案、专业设置与调整、教学管理规章、

质量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教学规范等； 

（二）评议申报教师岗位招聘与聘用人员的标准与条件； 

（三）认定新进教师的授课资格； 

（四）认定新开课程内容与开课教师的资格； 

（五）评审每学期课堂教学优秀的教师； 

（六）评审学院实验室软、硬件项目的申报及其验收工作； 

（七）评审推荐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教学优秀成果、教学名师、精品课程和

优秀教材； 

（八）评审推荐参加各种讲课大赛的教师； 

（九）评审审议其他教学事项相关工作。 

第四章 议事规程 

第十条 教指委会议一般由主任委员或常务副主任委员召集并主持。教指委

一般每学期召开 1-2 次会议，主任委员或常务副主任委员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决

定召开教指委会议。 

第十一条 有重大事项需要评审审议时，原则上出席的教指委委员应不少于

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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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教指委若有需要投票表决的事项时将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评议审议和推荐结果按有关规定予以公示。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章程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6 年 12 月 7 日 

 


